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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苗栗縣苗栗市公所員工陳○○涉嫌過失洩漏國

防以外秘密罪及廠商陳○○、賴○○及陳○○等人涉嫌施用詐術

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等案，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

官偵查終結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     

    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本署)中部地區調查組與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

共同偵辦苗栗縣苗栗市公所員工陳○○及廠商陳○○、賴○○及陳○○等

人施用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等罪嫌案，於 104 年 1 月間發動搜索、

約談，經本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調查，發覺公所員工陳○○辦理苗栗市 2012

「九降風起-紙鳶情揚」國際風箏節系列活動企劃執行採購案，涉嫌洩漏招

標文件內相關應秘密之內容；另外，廠商陳○○、賴○○及陳○○等人明

知不符合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等機關採購案之廠商資格，竟以不實

文書資料使公務員陷於錯誤而決標予該廠商等情，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公所員工陳○○觸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過失

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、廠商陳○○、賴○○及陳○○等人觸犯政府採購

法第 87條第 3項施用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 


